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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的转型初期，法院不可能完全独立，司法不可能独立、法官也不可能独立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
因为体制的现实决定了法院只能是从属地位。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现实中的法院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关对应，也不能简单将中国的法
官与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官等同。
在转型初期，我们的人民法院还只能部分扮演行政机关的角色，实际上是一个配合各级政府处理解决
纠纷的行政化机关，所以我们的法院在现行的体制上就必然具有行政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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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学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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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
”①强制执行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制度，在法律实行中，它是最直观体现法律生命
力的形式。
正是通过强制执行，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民事权利得以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行制度是与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相伴而生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度增加，执行任务日趋繁重。
由于执行难问题的凸现以及因执行行为失范而导致的“执行乱”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在我国司法
改革大背景下轰轰烈烈开展的执行工作改革。
在改革进程中，全国法院以解决执行难为切入点，以规范执行行为为突破口，针对传统执行管理体制
、机构设置、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开展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改革。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执行工作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图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也应当看到，执行难问题犹如沉疴未能根治，一些法院执行未结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形势依然严
峻。
展望未来，执行改革任重道远。
一、执行制度发展改革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民事执行一直由人民法院负责。
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县级、省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事件包括刑事、民事案件的执
行事项，但未规定专门负责执行的人员。
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
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
根据这一规定，全国各地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普遍配备执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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